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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城综执
罚决字〔
2025〕第

10号

违反了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城
乡规划法》第
四十条第一款

高平市工
业和信息
化事务服
务中心在
物资局住
宅楼(1号
楼)未办理
建设工程
规划许可
证擅自修

建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
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:未
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
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
建设的，由县级以上地
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
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；
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
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，
限期改正，处建设工程
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
之十以下的罚款；无法
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
的，限期拆除，不能拆
除的，没收实物或者违
法收入，可以并处建设
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

的罚款

罚款

罚款人民币
65414.75元
（陆万伍仟
肆佰壹拾肆
元柒角伍

分）

6.541475 2025-11-12 2099-12-31 三年

高
平
市
城
市
管
理
综
合
行
政
执
法
局

111405
81MB0
514407

A

高
平
市
城
市
管
理
综
合
行
政
执
法
局

11140
581M
B0514
407A


